
 

1 

www.hankunlaw.com 

中国足球俱乐部之殇 

作者：刘冬丨朱奇敏丨冯广研丨周心怡 

大年初一，在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小组赛中，国足以 1 比 3 客场惨败给越南，使得范大

将军在 9 年前的“再下去要输越南了”这一戏谑之言竟一语成真，中国足球最后一块遮羞布也被无情揭开。

随之而来的，是球迷针对国足球员“吃海参”等奢侈之风以及球员过高薪资的口诛笔伐，部分中超俱乐部也

纷纷采取限薪令予以回应。就此惨败，有人将其归因于中国足球人口过少，根本称不上足球大国且缺乏完善

的青少年培养机制，有的专家则认为滥用归化球员导致团队融合出现问题，属于战术性失败。 

无论任何，我们不得不正视中国足球与世界足球的水平差距。除了自身完善国内青少年足球培训外，中

国足球更加需要与世界接轨，这其中必然涉及引进足球发达国家高水平运动员或教练。这对于不熟悉国际体

育规则和制度，包括国际足球联合会（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以下简称 FIFA1）裁

判制度、国际体育仲裁法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缩写为 CAS2）以及瑞士法律规定的众多中国足

球俱乐部而言，无疑是重大挑战。 

本文以 FIFA 裁决的中国足球俱乐部所涉的两起外籍教练解聘纠纷为视角，从足球争议解决角度坦陈

“中国俱乐部之殇”。对于文中提到的足球争议管辖、准据法适用以及实体审理裁判规则等一系列问题，我

们会在后续的系列文章中一一展开介绍，敬请期待。 

一、FIFA裁判下中国足球俱乐部付出的惨痛代价 

中国足球对外开放、学习足球发达国家的制度规则及培养体制是摆脱苦难现状的必行之路。中国足协及

中国俱乐部曾为此作出努力，包括引进外国明星球员、知名教练以及新近执行的归化球员，但或因为制度上

水土不服，或因为足球理念上差异过大，致使其无法发挥出俱乐部所期望的作用，最终致使俱乐部裁掉球员

或解聘教练。然而，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一方面俱乐部已经支付的高额薪资付诸东流，同时俱乐部还会因无

故单方解约而额外搭上一大笔天价违约金，真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1 国际足球联合会（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FIFA，简称国际足联），于 1904 年 5 月 21 日成立，总部

位于瑞士苏黎世。国际足球联合会有会员 211 个，旗下有三大国家队赛事，分别是世界杯、U20 世界杯（世青赛）以及 U17

世界杯（世少赛）。借助足球运动的全球影响力，国际足联也成为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国际体育组织。 

2 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缩写为 CAS，法语：Tribunal Arbitral du Sport，缩写为 TAS），又称国际体

育仲裁庭，是一个专门为解决体育纠纷而设立的国际性仲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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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目前阶段中国市场上，包括足球在内的体育俱乐部是一个烧钱的项目，很少有俱乐部能够独

立自我运营达到盈亏平衡，大部分需要俱乐部老板自讨腰包额外补贴。因此，足球俱乐部因裁掉外籍球员或

解聘外籍教练所赔付的违约金最终还是会落到俱乐部老板头上，对于老板们来说，用“花钱买罪受”形容并

不过分。 

仅以 FIFA 作出的中国足球俱乐部与外籍教练的解约纠纷裁决为例，中国俱乐部及其老板成为冤大头的

案例比比皆是。 

案例一： 

在中国足球俱乐部与一名西班牙教练解聘纠纷中，虽然中国足球俱乐部认为单方解除教练合同的赔偿

标准应以中国《劳动法》规定的相关标准为准，但鉴于双方签署的教练合同中已事先约定如一方违法解除合

同，需按照 FIFA《球员身份和转会规定》第 17 条赔偿守约方等同于合同剩余期限的所有薪水及奖金的情况

下，FIFA 球员身份委员会认为基于“有约必守”的基本法律原则，教练合同中约定的赔偿计算方式应予以

适用，最终裁决中国足球俱乐部就其单方擅自解约向西班牙教练赔偿合同剩余期限对应的薪金 380 万欧元

及利息。 

案例二： 

在中国足球俱乐部与一名德国教练解聘纠纷中，中国足球俱乐部认为单方解除教练劳动合同的赔偿标

准已在合同中有约定，即“如教练单方面违法解除合同，教练应向俱乐部赔偿 406 万欧元；如俱乐部单方面

违法解除合同，俱乐部应向教练赔偿自解约当日到赛季末对应的薪金”，但 FIFA 球员身份委员会却以俱乐

部和教练在违法解约的情形下所负赔偿义务明显不对等为由认定该违约金条款无效，并最终适用了《球员身

份和转会规定》第 17 条瑞士法项下赔偿标准，最终裁决中国足球俱乐部就其单方擅自解约向德国教练赔偿

合同剩余期限对应的薪金共计 912 万欧元及利息。 

中国足球俱乐部不服 FIFA 前述裁决，上诉至 CAS。CAS 就本案再次进行了审理，最终结合合同约定的

违约金条款、FIFA 规则及瑞士法律，认为违约金赔偿数额应严格依照合同确定，FIFA 以未能满足公平对等

条件为由排除适用违约金条款不当，并最终裁决中国俱乐部仅需支付 406 万欧元。 

上述两个案例中，案例一，当 FIFA 认为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赔偿条款与其自身规则一致时则基于“有约

必守”原则适用合同约定条款；当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赔偿金额低于其自身规则时，便以违约金条款未能满足

公平对等的条件为由排除合同条款的适用，补充适用其自身规则及瑞士法律。案例二中，经由 CAS 仲裁，

才使得 FIFA 作出的强势裁决予以纠正，最终回归双方合同约定，使得中国俱乐部免于承担高额赔偿。 

虽然上述仅为两个个案，但窥一斑而知全豹，总体而言，FIFA 相关规则及裁判传统更加倾向于保护球

员及教练的利益，对俱乐部则不甚友好。如果中国足球俱乐部没有事先做好风险防范，其与外籍球员或教练

之间的纠纷一旦交由 FIFA 管辖，那么中国足球俱乐部有较大概率面临不利后果。 

二、中国足球俱乐部应对 FIFA规则给予足够重视 

中国足球俱乐部是中国足协的会员，而中国足协又是 FIFA 的会员，二者均需要履行作为会员的义务，

因此 FIFA 才是中国足球俱乐部的顶头上司并且中国足协的相关制度及规则也均是参照 FIFA 制定及执行。

因此，尤其是涉及外籍教练或球员时，中国俱乐部在前期接触教练或球员或后续签署合同时，应对 FIFA 规

则及瑞士法律给予足够的关注，提前规避可能产生的风险，免得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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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合理规避 FIFA管辖 

鉴于 FIFA 自身规则及裁判立场倾向于保护球员/教练员且当 FIFA 规则空白时补充适用中国足球俱

乐部并不熟悉的瑞士法律，因此无论在合同争议解决条款的起草上还是起诉或应诉策略选择上，中国俱

乐部均应争取规避 FIFA 管辖，尽量由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或中国法院管辖并适用中国法律予以裁判。 

中国足协章程第五十四条“争议管辖权”约定：“（一）除本章程和国际足联另有规定外，本会及本

会管辖范围内的足球组织和足球从业人员不得将争议诉诸法院。有关争议应提交本会或国际足联的有

关机构解决。（二）争议各方或争议事项属于本会管辖范围内的为国内争议，本会有管辖权。其他争议

为国际争议，国际足联有管辖权。” 

首先，虽然 FIFA 推行足球相关争议应由仲裁管辖，避免诉诸法院，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统一的

裁判规则且中国足协章程也作出类似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排除法院管辖。司法实践中，已有

国内法院以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并非《仲裁法》项下的仲裁机构因此无权排除法院管辖为由，对相关争

议做出判决。就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还曾向中国足协及国家体育总局发送司法建议函，从该函件

内容可看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法院对于足球争议具有管辖权。 

其次，上述第五十四条第（二）款项就何为国内争议、何为国际争议约定不明，没有提供明确的判

断规则，因此是否涉及外籍球员或教练就一定为国际争议而由 FIFA 行使管辖权存在不确定性，有可能

将相关争议留在国内解决。 

最后，实践当中，中国俱乐部与球员或教练员签署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条款对于中国足协和 FIFA 的

管辖的排他性及先后顺序约定不明，在多个案件中 FIFA 以未明确排除 FIFA 管辖为由直接作出裁判。

目前，我国《体育法》2021 年修正案已经对体育仲裁制度进行了大幅修订及补充，我国也将建立的独

立合法的体育仲裁机构，后续如何协调中国足球协议仲裁委员会、FIFA 及我国体育仲裁机构之间的管

辖也是合理规避 FIFA 管辖的重中之重。 

（二） 利用 FIFA规则或瑞士法律保护俱乐部自身权益 

若相关足球争议由 FIFA 管辖，中国俱乐部更应充分了解 FIFA 规则、瑞士法律及 CAS 裁判规则，

以便用于支持己方主张，而不应局限于中国法律或者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的裁判规则。 

以上述违约赔偿金额为例，虽然 FIFA 规则规定在俱乐部无故单方解约的情况下应赔偿剩余合同期

限对应的薪金，但是根据上述 CAS 裁决可知，如当事人已对违约金赔偿条款作出约定，更应尊重当事

人意思自治，不能简单粗暴地排除适用。此外，如被解聘的教练后续另行找到工作，根据瑞士法相关规

则，另行取得的工作报酬应在违约赔偿金额中予以扣除。如中国俱乐部能够举证证明被解聘教练另行工

作的事实及获取的工资金额，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免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综上，随着中国足球国际化趋势，中国足球俱乐部必不可少的需要与 FIFA 打交道，应具备全球视野，

因此充分熟悉 FIFA 规则、CAS 裁判规则甚至瑞士法律相关规定对于中国俱乐部权益保护至关重要。我们应

力求将相关风险化解在前，避免中国足球俱乐部再被外籍球员或教练员当作提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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